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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3 學年度體育學系大學部師資培育學生甄選簡章 

一、 依據：本系師資培育學生甄選要點(附件一)。 

二、 甄選資格：本系 113 學年度入學學士班學生(113 學號)。 

三、 錄取名額：區分「甲類」學生(非運動績優入學者)與「乙類」學生(運動績 

優入學者)分別錄取，共計 27 名。 
四、 甄選方式：以全體申請學生之一年級上學期本系專門必修課程與校共同必

修課程全部科目成績(依學分數加權)之標準化 T 分數總分擇優

錄取。 

五、 申請方式 
（一）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114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五）下午 5 點止，逾 

時不予受理。 
（二） 申請方式：一律採現場報名。 
（三） 申請地點：本校體育學系辦公室(體育館 2 樓 201 室)。 
（四） 申請須繳交資料：申請資料不齊者，不受理報名，不予受理。 

1. 申請表(附件二)。 
2. 在學證明(黏貼於申請表)。 
3. 113 學年第 1 學期成績單。 

六、 注意事項： 
（一） 申請時請檢附上列文件，逾時未繳交、資料未備齊或填寫不完整 

者，視為申請手續未完成，不予受理，亦不接受開立切結書之方式

補繳資料。 
（二） 申請時所繳交之相關資料一概不予退還。 
（三） 所繳資料如有偽造、假借、塗改等不實情事，應自行承擔相關法律 

責任，並撤消申請資格，不得異議。 
（四） 申請手續未完成，或經申請資格審查不符申請資格者，不得參加甄 

選。 
（五） 如有其他情形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及本校 

師資培育學系培育生甄選暨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要點及相關規定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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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師資培育學生甄選要點 
96.06.14 第 5 次系務會議 通過 

97.09.04 第 2 次系務會議 通過 

97.12.30 第 6 次系務會議 通過 

100.10.12 第 3 次系務會議 修訂通過 

100.11.29 第 4 次系務會議 修訂通過 

100.12.19 理學院 100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01.03 第 5 次系務會議 修訂通過 

101.09.27 理學院 101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06.02 103 學年度第 10 次系務會議 修訂通過 

104.11.10 104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 修訂通過 

   106.04.12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修正通過 

106.09.19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 修正通過 

106.11.21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 修正通過 

 108.09.23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修正通過 

108.10.21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 修正通過 

112.03.20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修正通過 

 

一、本要點為甄選本系師資培育學生(以下簡稱師資生)修讀教育學程訂定之。 
二、報名資格：本系同一學年度入學之碩士班一年級與大學部一年級學生。 
三、錄取名額： 
（一）碩士班學生錄取最多 3 名，如有不足額錄取時，所餘之師資生名額得流用至 
      同一學年申請甄選之大學部一年級學生。 
（二）大學部依據「甲類」(非運動績優入學含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及分發入學學 

生）與「乙類」(運動績優入學含運動單獨招生與運動績優甄審學生）分別 
錄取，兩類錄取名額數量原則上依據教育部核定當學年度甲、乙兩類招生人 
數比例而。某類如有不足額錄取時，所餘之師資生名額優先留用至另一類大 
學部一年級學生，若再有不足額得流用至同一學年申請甄選之碩士班一年級 
學生。 

四、甄選說明與流程：  
（一）碩士班：資料審查(佔 60%)，口試(佔 40%)。 
（二）大學部：以全體申請學生之一年級上學期本系專門必修課程與校共同必修 
      課程全部科目成績之標準化 T 分數高低  (依學分數加權 )做為兩類學  
     生錄取排序之依據。  

五、申請與甄選時間： 
   （一）碩士班：於公告報名期間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以 6 月底前完成甄選為 

     原則。 
   （二）大學部：於公告報名期間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以 4 月底前完成甄選為 

     原則。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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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審查委員 
   （一）碩士班：由系主任聘請本系專任教師 2 至 3 名擔任 
   （二）大學部：由本系全體教師共同組成之。 
七、名額遞補： 
   （一）若遇碩士班一、二年級以及大學二、三年級放棄師資生資格之情形，由本 
         系依規定時程辦理該師資生名額遞補甄選。 
   （二）申請資格：與放棄資格學生學籍同一學年之學生，前一學期德育操行成績     
         至少80分。 
   （三）依據申請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擇優錄取，大學部不分學生類別。 
   （四）碩士班名額遞補應於該學年度師資生入學後第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結束前完 
         成；大學部名額遞補須於該學年度師資生入學第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結束前 
         完成。 
   （五）如有不足額錄取時，碩士班與大學部遞補名額可互為流用。  
八、運動績優生若遭退隊，即取消申請本案之師培生錄取資格。 
九、師資生在大學二、三年級期間，如每學期修習教育學程學分未滿4學分且未有正 
    當理由者，視為放棄師資生資格；有正當理由者可填寫切結書，提出保留。 
十、放棄師資生資格者，已修教育學程學分不得計入彈性學分。 
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本校「師資培育學系 
      師資培育生甄選暨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要點」等相關規定辦理之。 
十二、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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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113學年度教育學程申請表 

姓    名 
 

 性   別 □ 男   □ 女 

年    級  學    號  

聯絡電話 
（宅） 

（手機） 
電子郵件  

黏貼在學證明處 

須繳交資料檢核 (請申請者自行檢核下列文件是否齊備並勾選) 

□1.填妥資料並簽名之申請表。 

□2.在學證明已黏貼於申請表。 

□3.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成績單。 

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已逐項檢核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本人已詳閱甄選公告內容並依相關規定申請，繳交之表件及資料並無偽造、變更、假借、

冒用等情事。如有不實，同意取消申請及錄取資格。 

 

附件二 


